关于组织开展第二十四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（单位）：

今年四月是全国第二十四个爱国卫生月。为切实有效地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，改善校园环境卫生，提高师生公共卫生意识，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根据衢市爱卫办发〔2012〕3号文件精神，学校爱卫会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决定组织开展第二十四个爱国卫生月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
爱国卫生人人参与，健康生活人人享有
二、活动内容

1．加强学生公寓卫生打扫工作，做到勤清垃圾、勤晒被褥，养成良好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

2．食堂、商业用房严把食品卫生质量关，按食品卫生法做好饮食卫生工作，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灭“四害”工作。

3．商业用房、教学楼、实验楼等场所开展整治乱贴、乱画、乱倒、乱放、乱拉等不文明行为，全面清扫室内外卫生，尤其要做好教室卫生工作，确保教学、科研场所整洁有序。

4．2012年是衢州市国家卫生城市复查迎检年，4月中下旬为全市集中开展春季灭“四害”时间。在此期间，学校爱卫会将集中做好校园重点场所灭鼠工作，具体时间和注意事项另行通知。
5．4月18～19日开展以“清洁校园”为主题的全校性大扫除活动，要求二级学院、部门（单位）负责清扫各自包干区内的卫生，尤其在组织学生大扫除时要有教师在场，注意安全。
6．积极做好健康知识宣传教育活动。春季是各种疾病高发季节，学校又是人口密集区域，为此，学校相关部门要组织师生开展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工作，确保师生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。
三、活动要求
1．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“爱国卫生月”
活动，结合实际，确定环境卫生整治重点，明确目标，分解任务，狠抓落实，力求实效。
2．广泛动员，全员参与。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形式，充分
调动广大师生员工参与的积极性，积极打造浓厚的爱国卫生舆论氛围。
3．监督检查，注重实效。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，注重实效，扎
实工作，同时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切忌走过场。学校爱卫会也将组织人员对本次活动进行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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